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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首次申請】 
 
 

 

 

現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個人資料保護局遞交個人資料互聯的許可申請，

申請情況為： 

第一部分   申請方式及互聯資料庫基本資料 

（一）申請方式 

□ 一個或多個互聯實體提出申請，並已經獲得所有其他實體的同意 

□ 一個或多個互聯實體提出申請，並未能獲得所有其他實體的同意 

□ 全體互聯實體共同提出申請 

（二）互聯實體及資料庫的情況 

本申請中的互聯涉及以下實體： 

實體名稱 資料庫數目1 本申請中的角色2 

  □ 申請人 

□ 非申請人及已經同意本申請 

□ 非申請人及沒有同意本申請 

  □ 申請人 

□ 非申請人及已經同意本申請 

□ 非申請人及沒有同意本申請 

  □ 申請人 

□ 非申請人及已經同意本申請 

□ 非申請人及沒有同意本申請 

  □ 申請人 

□ 非申請人及已經同意本申請 

□ 非申請人及沒有同意本申請 

  □ 申請人 

□ 非申請人及已經同意本申請 

□ 非申請人及沒有同意本申請 

注1：每一資料庫須提交一份第五部分。 

注2：每一申請人須提交一份第三部分，每一同意申請的非申請人須提交一份第四部分。  

請在適用的□內填上或 
 ╳           ，以及在＿＿＿上填寫相關內容，位置不足部分以附頁形式提交。

以#號標示者為選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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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互聯內容 

（一）互聯的目的 

                                                                        

                                                                       

                                                                       

（二）互聯的方式及途徑 

                                                                        

                                                                       

（三）在不同資料庫間，傳輸個人資料過程所採取的安全措施 

                                                                        

                                                                       

                                                                       

（四）與申請相關的描述 

  1.  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的目的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正當利益 

 

 

 
 

2.  不得導致歧視或削減資料當事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 

 

 

 
 

3.  其他理由 

□ 沒有 

□ 有，請說明：                                                                

                                                                                

（五）附交資料 

1.  就互聯涉及的每一已經同意申請的非申請人，各提交一份第四部分，共____份， 

2.  就互聯涉及的每一資料庫各提交一份第五部分（連同其附件），共____份， 

3.  並提交以下有助審批申請之其他附件： 

(1)    

(2)    

(3)    

(4)    
  



T-811-C，202402 3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 
 

第三部分   申請人簽署 

(每位申請人各填報一份) 

（一）名稱及地址 

本人／機構， 

名稱：  
地址： 

 

為本申請書所述個人資料處理之： 

□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代表人 

（注：倘代表人並非在本申請所涉及的通知登記中的代表人，則需附交可證明其代表人資

格的法定文件。） 

 (二) 聯絡人(用作跟進本申請程序)  

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現聲明，本人／機構已經閱讀續頁的《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

資料聲明》，明確知悉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許可時提供虛假資訊或未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23條的規定，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並不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

民事、行政違法或刑事責任。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等規定，現隨同本申

請書提交第二部分（五）所列的資料。 

簽署人姓名： 

簽署人職務： 

簽署與蓋印： 

日期：  

個人資料保護局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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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資料的互聯是指，一個資料庫的資料與其他一個或多個負責實體的一個或多個資

料庫的資料的聯繫、或同一負責實體但目的不同的資料庫的資料聯繫的處理方式。 

2.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是指就個人資料處理的目的和方法作出決定的自然人、法

人、公共實體、部門或其他任何機構。 

3. 資料當事人是指資料被處理的自然人。 

4.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之代表人是指當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為沒有澳門特

別行政區內適當身份認別資料（居民身份證、商業登記、非牟利法人登記、稅務

登記等）的自然人或機構，亦非公共部門時，按照國際慣例，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的

利益，更好地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的義務，應指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具

有適當身份認別資料的自然人或機構為其代表人。 

5. 為跟進有關本申請書事宜，申請人應提供一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的聯絡人，並提供

有效的聯絡方式。 

6. 除非依法獲得豁免，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須就《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事

項履行通知義務。如未履行通知義務，請同時提交個人資料處理的通知申請。 

7. 許可申請內容依法須包含有關個人資料處理的所需資訊，為簡化申請程序，與許

可申請相關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登記資訊會作為申請內容之補充。如有需要，負

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可另作說明，又或更新通知登記。 

8. 如果許可申請涉及有效的個人資料處理登記或程序正在進行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

登記申請，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應在取得個人資料保護局的許可後，提出更

新登記內容申請。 

9.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依法須經個人資

料保護局許可後方可進行特定類型的個人資料處理。經依法審批後，個人資料保護

局發出的許可及有關該個人資料處理的部分資訊將依法公開。 

10. 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許可時提供虛假資訊或未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的

規定，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並不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行政違法或刑

事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根據第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作出許可申

請，有關的資料本局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登記用途。 

（2）基於履行法定義務，上述資料有可能轉交予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3）利害關係人依法有權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本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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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 
 

第四部分   非申請人同意本申請的聲明 

(每位非申請人各填報一份) 

（一）名稱及地址 

本人／機構， 

名稱：  

地址：   

為本申請書所述個人資料處理之： 

□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代表人 

（注：倘代表人並非在本申請所涉及的通知登記中的代表人，則需附交可證明其代表人資

格的法定文件。） 

(二) 聯絡人(用作跟進本申請程序)  

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現聲明，本人／機構已經閱讀續頁的《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

資料聲明》，明確同意申請人作出本申請，及知悉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許可時提供

虛假資訊或未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的規定，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並不

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行政違法或刑事責任。爲此，本人／機構將配合申

請人或應個人資料保護局的要求如實提交所需的資料。 

簽署人姓名： 

簽署人職務： 

簽署與蓋印： 

日期：  
個人資料保護局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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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資料的互聯是指，一個資料庫的資料與其他一個或多個負責實體的一個或多個資

料庫的資料的聯繫、或同一負責實體但目的不同的資料庫的資料聯繫的處理方式。 

2.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是指就個人資料處理的目的和方法作出決定的自然人、

法人、公共實體、部門或其他任何機構。 

3. 資料當事人是指資料被處理的自然人。 

4.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之代表人是指當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為沒有澳門特

別行政區內適當身份認別資料（居民身份證、商業登記、非牟利法人登記、稅務

登記等）的自然人或機構，亦非公共部門時，按照國際慣例，為保障資料當事人

的利益，更好地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的義務，應指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內具有適當身份認別資料的自然人或機構為其代表人。 

5. 為跟進有關本申請書事宜，申請人應提供一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的聯絡人，並提

供有效的聯絡方式。 

6. 除非依法獲得豁免，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須就《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事

項履行通知義務。如未履行通知義務，請同時提交個人資料處理的通知申請。 

7. 許可申請內容依法須包含有關個人資料處理的所需資訊，為簡化申請程序，與許

可申請相關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登記資訊會作為申請內容之補充。如有需要，負

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可另作說明，又或更新通知登記。 

8. 如果許可申請涉及有效的個人資料處理登記或程序正在進行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

登記申請，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應在取得個人資料保護局的許可後，提出更

新登記內容申請。 

9.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依法須經個人資

料保護局許可後方可進行特定類型的個人資料處理。經依法審批後，個人資料保

護局發出的許可及有關該個人資料處理的部分資訊將依法公開。 

10. 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許可時提供虛假資訊或未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
的規定，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並不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行政違法

或刑事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根據第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作出許可申

請，有關的資料本局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登記用途。 

（2）基於履行法定義務，上述資料有可能轉交予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3）利害關係人依法有權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本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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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知登記狀況： 
□ 1. 已登記，登記編號：                                                       

□ 2. 申請中，卷宗編號或《個人資料處理通知書》的提交日期：                     

□ 3. 已獲豁免履行通知義務**，許可編號：                      

□ 4. 屬於以下依法無須履行通知義務的情況** 

□ 4.1 因全部非自動化處理，且不涉及其他法定通知義務 
□ 4.2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1條第4款規定，相關法律依據：                

                                                                    

** 許可申請必須具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3條規定的資訊，如果是以上第3點或第4點
的情況，請一併補充提交《個人資料處理通知書》的附表A、B、C及D。** 

（二）本資料庫是互聯中之： 

(如果是互相交換資料的情況，應同時勾選提供方與接收方，並分開說明。) 

□   A.  資料提供方（輸出方） 

1. 資料當事人類別 

                                                                           

2. 所提供的資料種類 

 

 
 

□   B.  資料接收方（輸入方） 

1. 資料當事人類別 

                                                                      

2. 經互聯接收的個人資料對本身資料庫來說，其性質是(可多選)： 

□ 配對項1，請列出資料種類：  

  

□ 新輸入項2，請列出資料種類：  

  

□ 更新項3，請列出資料種類：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 
 

第五部分   互聯中資料庫的情況 

(就每個資料庫各填報一份) 

本部分所述的資料庫，為本互聯許可申請的其中一個資料庫，所屬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

體是                                          ，具體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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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傳輸個人資料過程外，倘存在本申請所述互聯時，針對本資料庫採取

其他特別的安全措施的情況： 

□ 沒有特別的安全措施 

□ 有特別的安全措施，描述如下： 

                                                             

                                                             

                                                             

4. 本資料庫在互聯中的以下其他情況，是否與所屬通知登記的對應內容相

同： 

(1) 資料接收者的類別，以及告知資料

的條件 

□ 相同 □ 不同，以下說明。 

(2) 資料轉移至澳門特區以外地方 □ 相同 □ 不同，以下說明。 

(3) 資料當事人行使查閱權和更正權的

方式和條件 

□ 相同 □ 不同，以下說明。 

(4) 資料的保存時間 □ 相同 □ 不同，以下說明。 

 

說明：  

  

  

  

 

 

 
0 

注1：配對項，指本身已有並用來配對當事人身份的資料種類。（一般也常定爲索引項） 
注2：新輸入項，指本身沒有的資料種類，接收後會新增至資料庫內。 
注3：更新項，指本身已有的資料種類，但會被之後接收到的資料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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